
 

香香香香港港港港青青青青年年年年旅舍旅舍旅舍旅舍协协协协会会会会会会会会员守员守员守员守则则则则 

本守则对香港青年旅舍协会(下称「本会」)之所有会员(下称「会员」)均有约束力，会员包

括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及 YHA之友。 

1.  本会提倡文化交流、环保及文物保育，凡申请本会会籍及以会员身份或透过其亲友之

会员身份使用本会服务及设施之人士，即表示支持上述之本会宗旨及同意受本会员守则(包

括不时生效之条款及条件)约束。 

2. 所有会籍申请及续期须经本会批准，本会有绝对酌情权批准或不批准有关申请及续期

而无须作任何解释。 

3. 当申请会籍续期时，会员必须应本会要求，证明其符合本会会员之资格并提交本会所

需之证明文件，以供批核。 

4. 本会之会籍不得转让。 

5.  每位会员于其会籍申请及续期被本会接纳后，将获本会发出一张会员证及延续会员证

(各自简称「会员证」)。会员证在任何情况下均为本会之财物，本会有权随时撤销该证之效

力及/或终止会员之会籍而无须给予任何理由。本会亦有权要求会员归还会员证予本会。 

6.  会员证只供获发该证之会员使用，不得转让。会员于享用本会所提供之服务及设施时，

须出示会员证作为其会籍的证明。 

7.  会员于被批准入会后，即有资格接受及享用本会提供之服务及设施，惟须接受本会于

提供该等服务及设施时订明之任何特定条款及条件限制。 

8.  本会有绝对酌情权于不同条件下，提供服务及设施予不同类别之会员。 

9.  本会有绝对酌情权随时终止任何服务或设施之提供及/或其运作，而无须向会员发出

通知或给予任何理由。 

10. 本会有权要求团体会员于申请预订本会提供之服务及设施时提供任何有关是项申请

预订之资料，而本会有绝对酌情权批准或不批准有关申请预订而无须作任何解释。 

11. 未经本会书面同意，会员不得利用本会或本会提供之服务、设施、数据或文件作任何

商业、不道德或不合法用途。 

12.   本会倘若认为任何会员之行为对本会有损或与本会之利益相违或违反任何会员守则，

本会可终止有关会员于本会之会籍，而本会之决定为最后及终局性的。被终止会籍之会员将

停止享有会籍所授予之任何权利、福利或优惠，而且不再有权接受及享用本会提供之服务及

设施。被终止会籍之会员于收到终止会籍之通知后须立即向本会交还会员证。 

13.  本会就任何人士包括任何商人或店铺拒绝承兑会员证与及商户所提供之货品及/或服

务，概不负责。 

14.  本会无须为任何因会员之会籍或与会籍关连而直接或间接导致或引起任何性质之损

失、索偿、费用、收费或支出，向任何会员或任何其它人士承担责任或法律责任。 

15.    本会有绝对酌情权不时更改本会员守则，并以其认为合适之任何方式通知会员任何上

述之更改。除非会员证在更改生效并载明于向会员通知之日期前被归还本会以便注销，否则

会员须受该等已更改之守则约束。 

16. 本守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解释。 

17. 本守则之英文文本及中文文本在文义上如有任何歧异，概以英文文本为准。 


